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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了规范特高压输变电工程水土保持方案编制的内容和 

深度要求，加强与工程设计的协调，满足特高压输变电工程建设和 

水土保持工作的要求，制订本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1000kV 电压等级的交流输变电工程、 

±800kV  及以上电压等级的直流输电工程水土保持方案的编制。 

1.0.3  特高压输变电工程水土保持方案内容深度规定除应符合  

本标准外，还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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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2.0.1  塔基区    area of pole and tower base and its construction
field

杆塔塔基永久征占地及塔基周边用于施工作业的临时占地范围。

2.0.2     施工道路    construction  of  road
工程施工过程中为满足施工设备、材料等运输而新修或改造 

的道路的总称。

2.0.3  跨越施工场地    cross  regional

输电线路跨越铁路、道路、电力线路等设施时布设跨越架的区域。 

2.0.4  站 区    station  area

变电站(换流站、开关站)围墙内及围墙外边坡、截排水等附属 

设施永久征占地范围。

2.0.5  进站道路    road  of  station
由已有道路引接至变电站(换流站、开关站)的道路。

2.0.6  站外供排水管线    water supply and drainage pipeline for
station

站区范围外收集、输送水源或污水、雨水的管(沟)道等设施的 

总称。

2.0.7     站用外接电源    external  power   supply  for   station

由变电站(换流站、开关站)站外已有电源引接用于站备用电 

或施工的架空、电缆线路。

2.0.8  施工生产生活区   construction production and living area
用于布设施工机械、施工材料、施工临时生活办公的场地。

2.0.9  汇流装置区    area  of  current   concentration
用于接地极布置电容器、电抗器、构架及汇流电缆等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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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特高压输变电工程水土保持方案编制流程可分为前期准 

备阶段、中期编制阶段及后期报批阶段。

3.0.2 前期准备阶段应收集主体工程资料、分析水土流失因素、 

进行现场踏勘、分析水土保持制约性因素并判定工程的水土保持  

合规性。前期准备阶段工作内容应符合下列要求：

1 主体工程资料应包括设计文件、相关批复文件、弃土石渣 

及固体废弃物处理协议、外购土石原料协议等；

2 水土流失因素分析应包括塔基与站区建设方案、工程占地 

与土石方施工工艺、施工组织；

3 现场踏勘应包括项目区自然条件、社会经济概况、水土流 

失及水土保持现状；

4 水土保持制约性因素分析应包括工程选址(线)、建设方 

案、布局，判定工程是否符合水土保持要求。

3.0.3 中期编制阶段应对收集的资料进行分析，对主体设计提出 

水土保持分析与评价意见，对项目进行水土流失防治分区，确定工 

程占地、土石方量、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水土流失量、水土保持 

措施布局及防治标准、水土保持措施设计标准，开展水土保持典型 

设计，估算水土保持工程量及投资等，并编制水土保持方案报 

告书。

3.0.4 后期报批阶段由建设单位向相应的水行政主管部门提请 

审批，并应根据水行政主管部门要求完成相关工作。

3.0.5 特高压输变电工程水土保持方案编制主要内容应包括以 

下内容：

1 综合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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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编制总则；

3 项目概况；

4 项目区概况；

5 主体工程水土保持分析与评价；

6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及防治分区；

7 水土流失预测；

8 水土流失防治目标及防治措施布设；

9 水土保持监测；

10  水土保持投资估算及效益分析；

11  方案实施的保障措施；

12   结论与建议。

3.0.6 综合说明应高度概括并简明扼要地反映水土保持方案的 

主要内容。

3.0.7 建设单位负责实施的拆迁安置与专项设施改(迁)建内容 

纳入项目建设区，以货币补偿方式实施的拆迁安置与专项设施改 

(迁)建内容作为直接影响区宜纳入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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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编 制 总 则

4.0.1 编制总则应包括目的与意义、编制依据、水土流失防治标 

准等级、指导思想和编制原则、编制阶段和方案设计水平年。

4.0.2 目的与意义编制应结合工程建设实际情况从水土保持角 

度分析说明。

4.0.3 编制依据应包括国家现行的法律法规、部委规章、国家政  

策及方案管理的规范性文件、标准与技术规范、地方水土保持区划 

及规划、土壤侵蚀调查成果、主体工程设计资料及相关批复文件、 

地方社会经济资料、立项支持性文件。

4.0.4 水土流失防治标准等级应按照项目所处水土流失防治区 

和区域水土保持生态功能重要性分段确定。

4.0.5 方案编制应贯彻“预防为主，保护优先，因地制宜，生态注 

重”的指导思想。编制原则应控制水土流失，保证水土保持措施与 

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

4.0.6 编制阶段应同主体工程设计阶段相一致。方案设计水平 

年为主体工程完工后的当年或后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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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项 目 概 况

5.0.1 项目概况应包括项目基本情况、项目组成及布置、施工组 

织、工程占地、土石方及其平衡情况、工程投资、进度安排、拆迁安 

置与专项设施改(迁)建。

5.0.2     项目基本情况应包括项目名称、建设单位、项目所在地的 

地理位置、建设性质、工程规模、总投资及土建投资、建设工期等主 

要技术经济指标，并应按本标准附录A 规定的格式填写工程特性 

表。若与其他项目存在依托关系的，应说明依托工程情况及其履 

行水土保持法律法规等相关手续情况。

5.0.3  项目组成及布置应按变电站(换流站、开关站)、接地极、输 

电线路分别说明推荐方案，推荐方案应包括以下内容：

1 变电站(换流站、开关站)应说明地理位置、建设规模、站区 

总平面布置、站区竖向布置、进站道路以及供电系统、给排水系统、 

通信系统、对外交通等附属工程；附属工程应说明水土流失防治责 

任归属；扩建工程应说明与前期已建工程的关系，并说明前期已建 

工程的水土保持方案编报情况、水土保持设施竣工验收及已有水 

土保持措施情况；弃渣场应说明渣场等级、渣场面积、堆渣容量、堆  

渣方式、最大堆渣高度，并在地形图中明确渣场位置；

2 接地极应说明地理位置、接地极布置形式、检修道路长度 

及引接情况；

3  输电线路应说明路径选择原则、路径走向、路径长度、塔基 

数、杆塔形式、基础结构形式、主要交叉跨越。路径长度宜按沿线 

所经县级行政区、所经地形地貌进行统计。

5.0.4      施工组织应按变电站(换流站、开关站)、接地极、输电线路 

分别说明，施工组织说明应包括以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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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变电站(换流站、开关站)及接地极应说明施工场地布设、 

施工工艺与时序、施工材料运输、施工用水、施工用电、施工通信；

2  输电线路应说明塔基施工场地、牵张场、跨越施工场地、施 

工道路、材料站、施工生活区布设情况，施工工艺与时序、施工材料 

运输、施工用水、施工用电、施工通信；

3  施工工艺应重点阐述土石方工程挖、填、运、弃的施工方法 

及工艺；

4 建筑材料应说明来源并明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

5.0.5 工程占地包括永久性征占地和临时性占地，应按地形地 

貌、项目组成及行政区分别说明占地性质、占地类型、占地面积等 

情况。工程占地说明应符合以下要求：

1  地形地貌宜分为戈壁荒漠区、山丘区、平原区等；

2 占地类型应采用现行国家标准《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 

21010中一级分类名称；

3 变电站(换流站、开关站)占地应包括站区、进站道路等永  

久性征占地和施工生产生活区、站外供排水管线、站用外接电源、 

取土场、弃渣场等临时性占地；

4 接地极占地应包括汇流装置区、检修道路等永久性征占地 

和电极沟道区临时性占地；

5 输电线路占地应包括塔基永久性征占地和塔基施工场地、 

牵张场地、跨越施工场地、施工道路等临时性占地。施工道路包括 

施工便道和人抬道路；

6 各单项工程占地面积应根据主体工程设计资料统计，主体 

设计资料无法满足要求时应按照本标准附录B 的规定进行估算。 

5.0.6 土石方工程量应按变电站(换流站、开关站)、接地极、输电 

线路分别说明。工程土石方情况说明应符合以下要求：

1  变电站(换流站、开关站)土石方应按站区、进站道路、施工 

生产生活区、站外供排水管线、站用外接电源分项说明挖方量、填 

方量、借方量、弃方、表土剥离综合利用情况；



·8 ·

2 接地极土石方应按汇流装置区、检修道路、电极沟道区分 

项说明挖方量、填方量、借方量、弃方量、表土剥离综合利用情况；

3 输电线路土石方应按省级行政区分段，并按塔基区、牵张 

场地、跨越施工场地、施工道路分项说明挖方量、填方量、借方量、 

弃方量、表土剥离综合利用情况；塔基挖方应根据设计提供杆塔基  

础图的底板宽度及埋深、桩基深度及桩数等资料进行统计；余土按  

设计提供每基塔混凝土土方量核算；每基塔挖填方自身平衡，多余  

土方全部平整在塔基用地范围内；

4 表土的剥离、回覆应单独平衡，并应分别计入挖方量、填方 

量。多余表土应说明去向；

5 应附土石方平衡图。

5.0.7      工程投资应说明主体工程动态总投资、土建投资、资本金 

构成及来源等。

5.0.8  进度安排应说明主体工程总工期，包括施工准备期开始时 

间、主体工程开工时间、主体工程土建施工时间、项目投产时间，建 

设进度安排以及施工季节安排等，并应附施工进度表及主体工程 

进度单线横道图。

5.0.9  拆迁安置与专项设施改(迁)建主要包括实施单位、安置原 

则、安置形式，生产、拆迁和安置责任、拆迁户数和拆迁面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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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项目区概况

6.0.1 项目区概况应包括自然条件、社会经济概况、水土流失及 

水土保持现状。

6.0.2 自然条件应说明如下内容：

1  地质内容应说明项目区地质构造、岩性、地震烈度，占地范 

围内地下水埋深、崩塌、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等不良工程地 

质情况；按点型工程和线型工程分开说明，线型工程可分段说明；

2 地貌内容应说明项目区域的地形特征和地貌类型，工程占 

地范围内地面坡度、高程和地表物质组成等情况；按点型工程和线 

型工程分开说明，线型工程可分段说明；

3  气象内容应说明项目区的气候类型，多年平均气温、大于 

或等于10℃积温、年蒸发量、年降水量、无霜期、风速与主导风向、 

大风日数、雨季时段、风季时段、最大冻土深度等，并说明所采用资 

料来源和系列长度；应以地市级行政单位进行调查统计；

4 水文内容应说明项目区所处的流域，主要河流、湖泊的名 

称和水功能区划情况，主要河流、湖泊与变电站(换流站、开关站) 

或输电线路位置关系，线路跨越河流方式等；水文特征值可分段或 

按行政区进行论述；

5 土壤内容应说明项目区土壤类型、表层土壤厚度、土壤质 

地、土壤肥力、土壤可蚀性等。应以地市级行政区进行调查统计；

6 植被内容应说明项目区植被类型，当地主要乡土树草种及 

生长情况，林草覆盖率等。应以地市级行政区进行调查统计；

7 应说明工程沿线涉及的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水功能一级区 

的保护区和保留区、自然保护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地、风景名 

胜区等及其与本项目的位置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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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3 社会经济概况应说明工程项目区行政区划、人口状况、人 

均耕地、土地利用等情况，并说明所引用资料的来源和时间。应以 

地市级行政区进行调查统计。

6.0.4 水土流失及水土保持现状应说明如下内容：

1 项目区水土流失现状应说明土壤侵蚀强度、类型、原地貌 

侵蚀模数等，并结合实地调查进行确定；容许土壤流失量应按照现 

行国家标准《开发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标准》GB 50434 和现行 

行业标准《土壤侵蚀分类分级标准》SL  190的规定确定；

2 项目区水土保持现状应说明国家及省级水土流失重点防 

治区划分情况，同一地区输变电工程水土保持经验应说明水土流 

失防治措施、设计标准，并附相关水土保持措施照片；

3 改扩建工程应说明前期已有工程的水土保持现状及存在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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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主体工程水土保持分析与评价

7.1 主体工程选址(线)水土保持制约性因素分析与评价

7.1.1 主体工程选址(线)水土保持制约性因素分析评价应包括 

以下内容：

1 是否避让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

2 是否处于水土流失严重、生态脆弱的地区；

3 是否避开了泥石流易发区、崩塌滑坡危险区以及易引起严 

重水土流失和生态恶化的地区；

4 是否避开了全国水土保持监测网络中的水土保持监测站 

点、重点试验区，是否占用了国家确定的水土保持长期定位观 

测站；

5 是否处于重要江河、湖泊以及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其他 

江河、湖泊的水功能一级区的保护区和保留区以及水功能二级区 

的饮用水源区。

7.1.2 当主体工程选址(线)存在水土保持制约性因素时，应提出 

以下要求：

1 无法避让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时，应说明设 

计中符合有关规定所采取的措施；宜结合工程特点，从减少工程占 

地面积、优化施工工艺、减少土石方工程量等方面进行说明；

2 无法避让水土流失严重、生态脆弱地区时，应严格控制施 

工范围、减少地表扰动、加强工程管理；

3 涉及泥石流易发区、崩塌滑坡危险区以及易引起严重水土 

流失和生态恶化的地区，应调整工程选址(线)方案，避开上述 

区域；

4 涉及全国水土保持监测网络中的水土保持监测站点、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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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区及占用国家确定的水土保持长期定位观测站，应调整工程 

选址(线)方案，避开上述区域；

5 涉及重要江河、湖泊以及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其他江 

河、湖泊的水功能一级区，应调整工程选址(线)方案，避开  上述区 

域的保护区；涉及重要江河、湖泊以及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其他 

江河、湖泊的水功能二级区的饮用水源区应优化主体工程设计，减 

少区域内塔基数量，加强拦挡措施及工程管理。

7.1.3  工程涉及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水功能一级区的保护区和保 

留区、自然保护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地、风景名胜区等敏感区 

时，应说明设计中为符合敏感区有关规定所采取的措施。

7.2 主体工程方案比选的水土保持分析评价

7.2.1 主体工程方案比选水土保持分析评价应包括工程占地面 

积、扰动地表和损坏植被数量、土石方挖方量及填方量、取土(石) 

量、弃渣(土、石)量、新增水土流失量、可能造成危害大小、可恢复 

程度等内容，应对主体工程比选方案进行分析评价，从水土保持角 

度提出工程推荐方案。

7.2.2     特高压工程方案比选的水土保持分析宜将本标准第7.2.1 

条所列指标进行量化，分别对变电站(换流站、开关站)站址、接地 

极极址和输电线路路径进行水土保持分析评价。

7.3 推荐方案的水土保持分析评价

7.3.1 主体工程推荐方案水土保持分析评价应对工程建设方案 

与布局、工程占地、土石方平衡、取土(石)场设置、弃渣(土、石)场  

设置、施工方法(工艺)和具有水土保持功能工程等方面进行说明， 

并应包括以下内容：

1 工程建设方案与布局应按变电站(换流站、开关站)、接地 

极、输电线路分别分析评价；变电站(换流站、开关站)宜从平面布 

置、竖向布置、站用水源、电源等方面分析评价；接地极宜从接地极



·13 ·

布置形式、检修道路等方面分析评价；输电线路宜从基础形式、跨 

越方式、施工道路等方面分析评价；

2  工程占地应按变电站(换流站、开关站)、接地极、输电线路 

分别说明占地面积、占地类型、占地性质，变电站(换流站、开关站) 

应进行行业用地指标对比；

3 土石方平衡应说明以下内容：

1)表土剥离厚度、表土剥离量、表土回填量，表土资源保护 

措施、利用方案及合理性分析；

2)按变电站(换流站、开关站)、接地极、输电线路分别说明 

土石方挖方量、填方量、取土(石)量、弃渣(土、石)量；

4 取土(石)场设置应从取土(石)场选址合理性、取土(石)场 

面积、取土容量、取土方式、最大取土高度等方面进行分析评价；

5  弃渣(土、石)场应从渣场选址合理性、渣场面积、堆渣容 

量、堆渣方式、最大堆渣高度等方面进行分析评价；

6  施工方法(工艺)应按变电站(换流站、开关站)、接地极、输 

电线路分别分析评价。变电站(换流站、开关站)、接地极应说明场 

地平整、表土剥离保护、基础开挖等内容；输电线路应说明塔基定 

位、表土剥离保护、基础开挖、施工道路布设、组塔工艺、架线工艺 

等内容；

7  从表土剥离与保护、截(排)水与雨水利用、弃渣拦挡、地面 

防护、边坡防护、植被建设等方面按变电站(换流站、开关站)、接地 

极、输电线路分别说明具有水土保持功能工程。

7.3.2     应按分区对主体工程设计中具有水土保持功能的措施进 

行分析评价，并提出补充完善意见。对以水土保持功能为主的措 

施应明确主体设计中确定的设计标准，并分析是否满足现行国家 

标准《水土保持工程设计规范》GB  51018的要求，其设计标准不应 

低于现行国家标准《水土保持工程设计规范》GB  51018 中相对应 

的标准等级。

7.3.3 界定主体设计中的水土保持措施时，弃渣场挡渣墙、变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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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换流站、开关站)截排水沟、塔基截排水沟应界定为水土保持措 

施；植物护坡、工程与植物措施相结合的综合护坡应界定为水土保 

持措施；主体设计在稳定边坡上布设的工程护坡应界定为水土保 

持措施；土地整治、植被建设、临时防护、降水蓄渗、防风固沙措施 

应界定为水土保持措施；各类植物措施、表土剥离应界定为水土保 

持措施；处理不良地质采取的护坡措施如锚杆护坡、抗滑桩、抗滑 

墙、挂网喷混凝土等不界定为水土保持措施；变电站(换流站、开关 

站)和塔基挡土墙不界定为水土保持措施；场地和道路硬化不界定 

为水土保持措施，但采用透水形式的硬化措施可界定为水土保持 

措施。

7.3.4  界定为水土保持措施的工程应明确其位置、标准、结构类 

型、规模、工程量及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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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及防治分区

8.1 防治责任范围

8.1.1 开发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应包括项目建设区 

和直接影响区。

8.1.2 项目建设区为开发建设项目建设征地、占地、使用及管辖 

的地域，应包括以下内容：

1 变电站(换流站、开关站)应包括站区、进站道路等永久性 

征占地和施工生产生活区、站外供排水管线、站用外接电源、取土 

场、弃渣场等临时性占地；

2  接地极应包括汇流装置区、检修道路等永久性征占地和电 

极沟道区临时性占地；

3 输电线路占地应包括塔基永久性征占地和塔基施工场地、 

牵张场地、跨越施工场地、施工道路等临时性占地。施工道路包括  

施工便道和人抬道路。

8.1.3 直接影响区为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可能对项目建设区以外 

造成水土流失危害的地域，应包括以下内容：

1  变电站(换流站、开关站)应包括站区、进站道路等永久性 

征占地直接影响区和施工生产生活区、站外供排水管线、站用外接 

电源、取土场、弃渣场等临时性占地直接影响区；

2  接地极应包括汇流装置区、检修道路等永久性征占地直接 

影响区和电极沟道区临时性占地直接影响区；

3 输电线路占地应包括塔基永久性征占地直接影响区和塔 

基施工场地、牵张场地、跨越施工场地、施工道路等临时性占地直 

接影响区；

4 各单项工程直接影响区面积应根据主体工程设计资料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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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主体设计资料无法满足要求时应按照本标准附录B 的规定进 

行估算。

8.2  水土流失防治分区

8.2.1     一级分区应按地貌类型进行划分，地貌类型宜分为戈壁荒 

漠区、山丘区、平原区等。

8.2.2      二级分区应结合工程特点进行划分，宜分为变电站(换流 

站、开关站)防治区、接地极防治区、输电线路工程防治区。

8.2.3  三级分区应根据工程组成进行划分，宜将变电站(换流站、 

开关站)防治区分为站区、进站道路区、站用外接电源区、施工生产  

生活区、站外供排水管线区、取土场区、弃渣场区等；接地极防治区  

分为汇流装置区、检修道路区、电极沟道区等；输电线路防治区分  

为塔基区、牵张场地区、跨越施工场地区、施工道路区等。

8.2.4  分区结果应采用图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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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水土流失预测

9.0.1  水土流失预测内容应包括扰动地表面积及损坏水土保持 

设施数量、弃渣量、水土流失量、水土流失危害分析。

9.0.2 按照水土流失防治分区，通过查阅资料和实地调查，预测 

特高压输变电工程扰动地表面积、损坏水土保持设施数量等。

9.0.3 通过查阅主体设计资料，应预测特高压输变电工程施工过 

程中的弃渣量，并明确存放位置，复核存放场地容量。

9.0.4     水土流失预测的基础是在工程建设扰动地表，且不采取水 

土保持措施等最不利情况下，预测可能造成的土壤流失量及其危 

害。土壤流失预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预测时段应根据各单元的施工扰动时间，结合产生土壤流  

失季节，按最不利条件确定；预测时段包括施工期和自然恢复期， 

施工期预测时间从各预测单元施工扰动开始到施工扰动结束；

2  同一地区自然恢复期长度相同，施工扰动结束后即进入自 

然恢复期。自然恢复期湿润区宜取1年～2年，半湿润区宜取2 

年～3年，干旱半干旱区宜取3年～5年；

3  预测单元应依据防治分区情况确定：变电站(换流站、开关  

站)预测单元宜分为站区、进站道路区、站用外接电源区、施工生产 

生活区、站外供排水管线区、取土场区、弃渣场区等；接地极预测单  

元宜分为汇流装置区、检修道路区、电极沟道区等；输电线路预测  

单元宜分为塔基区、牵张场地区、跨越施工场地区、施工道路区等；

4 扰动后土壤侵蚀模数确定应根据施工工艺、施工时序、气 

象条件、地形地貌、其他类似工程相关试验等采用调查法、类比法 

等方法确定，扰动后土壤侵蚀模数的确定，应符合以下要求：

1)调查法应通过收资、现场量测、专家咨询等方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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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类比法应有类比工程调查、监测资料；对类比工程应说明 

资料取得的条件、时间及修正系数；列表说明类比工程的 

类比条件；列表说明类比工程不同分区扰动后侵蚀模数 

的实测或调查值；列表说明类比工程水土流失预测类比 

工程边界条件调查情况；根据类比条件中影响水土流失 

的主要因子情况确定修正系数；根据修正系数及类比工 

程不同分区扰动后侵蚀模数的实测或调查值确定本方案 

不同分区扰动后的侵蚀模数值；

5 水土流失量预测应根据确定的预测时段、预测单元及扰动 

后土壤侵蚀模数，按照水土流失预测公式预测水土流失总量和新 

增水土流失量。

9.0.5 水土流失危害分析应分析工程对项目建设区土地资源、生 

态环境、周边生产生活、工程沿线河道下游河(沟、渠)道及排水管 

网淤积、防洪安全、施工影响范围等的影响。

9.0.6 综合分析及指导意见应结合水土流失预测结果，明确水土 

流失防治和水土保持监测的重点区域和时段，提出防治措施布设 

的指导性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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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水土流失防治目标及防治措施布设

10.1 水土流失防治目标

10.1.1 水土流失防治目标值应根据现行国家标准《开发建设项 

目水土流失防治标准》GB 50434的规定按以下要求确定：

1  变电站(换流站、开关站)应根据所处水土流失防治区和区 

域水土保持生态功能重要性确定水土流失防治标准等级及相应水 

土流失防治目标值；

2 输电线路宜按项目所处水土流失防治区和区域水土保持 

生态功能重要性以县级行政区为单位确定水土流失防治标准等级 

及相应水土流失防治目标值；

3 应根据扰动地表面积加权计算平均综合防治目标值，目标 

值宜取整，其中土壤流失控制比保留一位小数；

4 同一区域出现两个标准时，宜采用高一级标准。

10.1.2 林草覆盖率可根据工程所在地实际情况及特高压输变电 

工程特点按以下内容进行修正：

1 变电站(换流站、开关站)配电装置区采取铺设碎石措施 

时，林草覆盖率可根据水土保持措施布设情况确定；

2 输电线路沿线降水量在300mm 以下地区或无灌溉条件 

时，林草覆盖率可根据当地生产实践经验分析确定。

10.2  水土流失防治措施布设

10.2.1  水土流失防治措施布设应包括措施总体布局、分区措施 

布设。

10.2.2  措施总体布局应提出总体防治思路，明确综合防治措施 

体系，使工程措施、植物措施、临时措施有机结合。



·20 ·

10.2.3      分区水土保持措施布设应根据项目及项目区实际情况有 

选择地布设表土剥离防护、拦渣、斜坡防护、防洪排导、降水蓄渗、 

土地整治、植被建设、防风固沙、临时防护等水土保持措施，并列表  

说明水土流失防治措施。水土保持措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开  

发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标准》GB 50434 和《水土保持工程设计  

规范》GB 51018中相关规定。分区水土流失防治措施体系表应按 

照本标准附录A 规定的格式执行。

10.2.4  表土剥离措施布设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施工前应对可进行表土剥离的地表扰动区域采取表土剥 

离措施；

2  剥离的表土应采取防护措施，施工结束后将变电站(换流 

站、开关站)剥离表土回覆至绿化区域，输电线路剥离表土回覆至 

植被恢复或耕地恢复区域；多余表土应明确去向及水土流失防治 

责任；

3   临时占地范围内扰动深度小于20cm 的表土可不剥离，宜 

采取铺垫隔离等保护措施；

4  应明确剥离表土的范围、厚度、数量和堆存位置，以及铺垫 

保护表土的位置和面积；

5  表土临时堆存和防护措施应进行典型设计，说明平面、剖 

面尺寸。

10.2.5  拦渣措施布设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根据弃渣场堆放位置和堆放方式，结合地形、地质、水文条 

件等，布置拦渣措施；

2  弃渣场布置在沟道时，应于沟道出口位置布设拦渣坝或挡 

渣墙；

3  弃渣场布置在斜坡面时，应布设挡渣墙；

4  弃渣场布设在宽缓平地时，应布设挡渣墙或采取斜坡防护 

措施；

5  弃渣布置在河(沟)道岸边时，应按防洪治导线布设拦渣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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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应确定拦渣坝、挡渣墙、拦渣堤的设计标准、位置、结构、断 

面形式和工程量；

7  弃渣场拦挡应进行典型设计，说明渣场堆高、堆放形式、平 

面布置。

10.2.6 斜坡防护措施布设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对稳定边坡应布设护坡，护坡形式包括：植物护坡、工程护 

坡、工程和植物相结合的综合护坡；

2 对降水条件许可、坡度缓于1:1.5的土质或沙质坡面，应 

布设植物护坡措施；

3 干旱区不宜布设植物护坡。坡脚容易遭受水流冲刷的边 

坡，应布设工程护坡措施；

4 对降水条件许可的高陡边坡，应布设工程和植物相结合的 

综合护坡措施；

5  应初步确定护坡的位置、形式并进行典型设计，确定护坡 

结构、断面形式。

10.2.7 截(排)水措施布设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对项目区受降雨地表径流影响易产生水土流失的部位，应 

布设采取截(排)水措施。截排水措施的形式包括：截水沟、排洪渠 

(沟)、排水沟、边沟、排水管；截排水设施应与下游自然沟道顺接， 

将工程区域和周边的地表径流安全排导至下游自然沟道；

2  应初步确定截(排)水措施的设计标准、位置、结构、断面形 

式和长度，并进行典型设计。

10.2.8 降水蓄渗措施布设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变电站(换流站、开关站)宜布设降水蓄渗措施，降水蓄渗 

措施包括：蓄水池、透水地面(路)等；

2  干旱缺水区域的变电站(换流站、开关站)宜布设蓄水池等 

措施，湿润半湿润区变电站(换流站、开关站)宜布设透水地面(路) 

等措施；

3  应初步确定降水蓄渗的设计标准、位置、面积、结构和断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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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等，并进行典型设计。

10.2.9  土地整治措施布设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施工结束后，应对需进一步采取植物措施、植被恢复、复耕 

措施或恢复原有土地功能的区域等进行土地整治；

2 土地整治措施的内容包括场地清理、平整、覆土(含表土回 

覆)等；

3  应明确整治后的土地利用方向，包括植物措施、植被恢复、 

复耕等；

4  应初步确定土地整治的设计标准、范围、面积，并进行典型 

设计。

10.2.10  植物措施布设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项目占地范围内除建(构)筑物、场地硬化、复耕占地外，适 

宜植物生长的区域均应布设植物措施；

2  变电站(换流站、开关站)站区、输电线路塔基区、牵张场地 

不宜布设高大根深乔木；

3 植物措施宜选择乡土树(草)种；

4  应初步确定布设乔、灌、草的位置、品种、面积或数量；

5  植物措施布设应进行典型设计，明确整地形式、栽植密度。

10.2.11  临时措施布设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施工建设中，各类临时堆土(石、渣)应设置专门堆放地，集 

中堆放，并应采取拦挡、苫盖等措施；

2 对施工开挖、剥离的地表熟土层应安排场地集中堆放，并 

采取临时拦挡、苫盖措施；

3  施工建设场地应建设临时拦护、排水、沉沙等设施，防止施 

工期间的水土流失；

4 对变电站(换流站、开关站)的施工生产生活区、输电线路 

牵张场等裸露时间较长的临时占地应采取铺垫的临时措施；

5 对于生态脆弱或生态敏感地区，应设置施工界限，规范施 

工活动区域，减少对地面的扰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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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应初步确定临时拦挡、苫盖、排水、沉沙、铺垫、施工区界限 

等临时措施的位置、形式、数量；

7  临时措施布设应进行典型设计，明确临时措施平、断面形式。

10.2.12     防风固沙措施布设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防风固沙措施主要包括沙障、砾石、碎石压盖等；

2 应初步确定沙障、砾石、碎石压盖措施的形式、位置、数量；

3 防风固沙措施布设应进行典型设计，明确防风固沙措施 

平、断面形式。

10.2.13 典型设计应有必要的文字说明和平面、剖面典型设计图。

10.2.14 应根据典型设计的单位工程量推算各区工程量。

10.3 防治措施工程量汇总

10.3.1 工程措施、植物措施和临时措施工程项目及工程量应按 

水土流失防治分区列表统计。

10.3.2 工程量汇总表应按省、一级分区、二级分区列表统计，并 

应按照本标准附录A 规定的格式执行。

10.4 水土保持工程施工组织设计

10.4.1 水土保持工程施工组织设计内容应包括施工方法、进度 

安排等。

10.4.2 施工方法应介绍各项水土保持措施施工的工艺和工序。

10.4.3 施工进度安排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根据水土保持“三同时”制度的要求，按照各分区主体工程 

施工组织设计，合理安排各水土保持措施的施工进度，明确水土保 

持措施相对应主体单项工程实施的时间；

2 拦挡措施应符合“先拦后弃”的原则，植物措施应根据栽植 

季节安排植被恢复时间；

3 水土保持措施实施进度安排应列表说明并绘制双线横道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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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水土保持监测

11.0.1 水土保持监测应结合特高压输电工程特点确定监测的目 

的、原则、范围、时段、内容、方法、频次、点位，并估算所需的人工和 

物耗。

11.0.2     水土保持监测范围应包括工程建设征占、使用和其他扰 

动区域。

11.0.3 水土保持监测时段应从施工准备期开始，至设计水平年 

结束。在施工准备期前一个月进行背景值监测。

11.0.4 水土保持监测内容应包括扰动土地情况、取土(石、料)、 

弃土(石、渣)、水土流失情况、水土保持措施等。

11.0.5     监测方法宜采用定位监测、实地调查、遥感监测、巡查监 

测相结合的方法。变电站(换流站、开关站)应采用定位监测、实地 

调查、巡查监测法；输电线路应采用定位监测、实地调查、遥感监 

测、巡查监测法。监测方法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水土保持监测技 

术规程》SL277  的要求。

11.0.6 监测频次应能全面反映项目水土流失及其防治情况，各 

项监测内容水土监测频次应符合以下要求：

1 扰动土地情况监测应符合以下要求：

1)变电站实地量测及巡查监测频次不应少于每季度1次；

2)输电线路应选择典型点位抽样调查，监测点位实地量测 

频次不应少于每季度1次，全线巡查监测不应少于每半 

年1次，全线遥感监测应在施工前开展1次，施工期每半 

年不应少于1次。

2 取土(石、料)弃土(石、渣)情况监测频次应符合以下要求：

1)变电站(换流站、开关站)取土(石、料)弃土(石、渣)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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